通州区特种设备检测所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
一、锅炉检验收费标准
（一）锅炉产品制造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容量(t/h)
	D≤1
	1＜D≤6
	D＞6

	收费标准(元/台)

(按产品出厂价)
	1.0%
	0.9%
	0.7%


注：（1）表中D为锅炉容量(t/h)；

    （2）热水锅炉按0.7MW相当于1t/h计算；

    （3）单台锅炉监检费低于260元的按260元收取；

    （4）散装及组装锅炉应扣除送引风机、烟囱、水处理设备、炉排、平台扶梯、钢架等部件的价格。

（二）锅炉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容量(t/h)
	D≤1
	1＜D≤6
	6＜D≤15
	15＜D≤20
	D＞20

	收费标准(元/台)

(按锅炉本体设备销售价和安装工程施工费)
	1.0%
	0.9%
	0.8%
	0.7%
	0.6%


注：（1）散装锅炉安装监检收费按上表收费标准加收20%；

    （2）台锅炉安装监检费低于260元的按260元收取。

（三）锅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容量(t/h)
	D＜1
	1≤D＜2
	2≤D＜4
	4≤D＜6
	6≤D＜10
	D≥10

	内部检验（元/台）
	310
	400
	440
	500
	670
	90D

	外部检验（元/台）
	200
	240
	280
	360
	460
	60D

	水压试验

（元/台）
	310
	400
	490
	580
	670
	90D


注：（1）本表为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1.25MPa锅炉定期检验收费标准，工作压力大于1.25MPa的锅炉定期检验收费按上述收费标准加收30%；

    （2）强度校核收费，200元/台（D≤6）、300元/台（D＞6）；

    （3）每四台模块锅炉( D≤0.2)为一组，每组检验费按上表D＜1收取；

    （4）锅炉化学清洗监督检验收费标准执行锅炉内部检验收费标准。

（四）锅炉修理、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锅炉修理、改造监督检验费按材料费和工程施工费的3%收取。

注：单台监检费低于260元的按260元收取。

（五）锅炉水质分析项目收费标准。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样）
	项 目
	收费标准 （元/样）

	PH值（电极法）
	20
	亚硫酸盐
	20

	硬度
	20
	磷酸盐
	20

	氯化物
	40
	溶解氧
	90

	碱度
	20
	化学耗氧量
	30

	钙离子
	20
	含油量
	40

	悬浮物
	40
	铁离子
	30

	镁离子
	20
	相对碱度
	20

	溶解固型物
	50
	浊度
	90

	电导率
	30
	水垢定性分析
	200


注：锅炉水质分析项目及内容按照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二、压力容器检验收费标准
（一）压力容器制造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容积
类别
	收费标准（元/台）（按压力容器出厂价）

	
	V≤5m3
	5 m3＜V≤50m3
	V＞50m3

	一、二类
	1.0%
	0.9%
	0.8%

	三类
	1.1%
	1.0%
	0.9%


注：（1）压力容器出厂价为容器本体价格；

  （2）单台监检费低于50元的按50元收取。

（二）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容积(m3)
	外部检验(元)
	内外部检验(元)
	耐压试验(元)
	气密/气压试验（元）

	V≤1m3
	130
	200
	200
	280

	1m3＜V≤5m3
	200
	280
	280
	400

	5m3＜V≤10m3
	240
	320
	320
	600

	10m3＜V≤20m3
	280
	400
	400
	680

	20m3＜V≤50m3
	320
	480
	480
	840

	50m3＜V≤100m3
	480
	720
	720
	1040

	V＞100m3
	480+2(V-100)
	720+2(V-100)
	720+2(V-100)
	1040+2(V-100)


注：（1）表中V为压力容器设计或标定容积；

    （2）Ⅱ类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收费标准按上述收费标准加收20%；

    （3）Ⅲ类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收费标准按上述收费标准加收30%；

    （4）操作检验高度大于等于3m小于等于7m时，按上述标准加收10％；操作检验高度大于7m时,按上述标准加收30％；

    （5）强度校核收费，200元/台（V≤10 m3 ）， 300元/台（V＞10 m3 ）；

    （6）异型容器强度校核按双倍收费。

（三）压力容器修理、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压力容器修理、改造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按材料费和工程施工费的1.2%收取。

三、压力管道检验收费标准
（一）压力管道安装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
	管道规格（DN）
	DN≤100mm
	DN＞100mm

	收费标准（元/m）
	5
	7


注：（1）DN为管道的公称直径；

  （2）检验费低于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二）压力管道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目
	全面检验（元/m）
	 水压试验（元/m）
	气密试验（元/m）

	收费标准
	10
	2
	2


注：（1）管道在线检验收费标准按全面检验的50%收取；

    （2）操作检验高度大于等于3m小于等于7m时，按上述标准加收10%；操作高度大于7m时，按上述标准加收30%；

    （3）检验费低于200元的按200元收取。

四、电梯检验收费标准
（一）电梯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电梯≤8层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
	杂物电梯

	收费标准

（元/台）
	600
	500
	350


注：（1）电梯8层以上，每增加一层加收25元；载货电梯额定载荷2吨以上，每增加1吨加收5 %；

    （2）自动扶梯提升高度大于6m的加收10%；自动人行道长度大于8m，每增加2m(不足2m按2m计)加收5%，最高不超过20%；

（二）电梯监督检验（安装、改造、重大维修）按定期检验的150%收取检验费。
五、起重机械检验收费标准

（一）桥门式起重机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项  目
	桥门式起重机≤5t
	电动单梁起重机≤5t

	收费标准（元/台）
	600
	500


注：（1）吨位每增加2t(不足2t按2t计)加收1.5%，最高不超过30%；

  （2）凡有副钩、双小车、双司机室、抓斗、电磁吸盘、夹钳、料耙的起重机加收最高不超过5%检验费；

六、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收费标准

    按京发改[2016]1583号文，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收费标准（编码128004008）为每辆每次300元。
▲此公式收费标准依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京发改[2005]1005号。

▲检验检测收费标准中涉及加价的，加价部分一律以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基础乘以加价系数计算。

▲对中小学、托儿所、幼儿园、残疾人福利企业的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减收50%的检验检测费。

▲根据（京财综[2017]569号）和（国质检财函[2017]140号）文要求，自2017年4月1日起，将本市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8项特种设备检验费收费标准降低20%。
七、专项检验检测收费标准
（一）安全阀校验收费标准。
	规格(mm)
	DN≤40
	40＜DN≤50
	50＜DN≤80
	80＜DN≤100
	100＜DN≤150
	DN＞150

	收费标准

(元/只)
	60
	70
	100
	120
	160
	220


注：（1）DN为安全阀的公称通径；

    （2）螺纹连接的安全阀，按上表的50％收取校验费；

    （3）用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的安全阀校验，加收30%校验费；

    （4）本标准适用于工称压力Pg≤1.6 MPa的安全阀；Pg＞1.6MPa的安全阀校验加收30%校验费；

    （5）公称通径DN＞300mm的，以220元为起点，每向上增加一个通径系列，增加50元。

